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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制度依据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章程的

相关条款制定，其目的旨在建立健全公司组织机构，明确规定公司及其下属单位的

组织机构、业务分工以及职能权限与责任，规范公司及其下属各单位组织结构的设

置与调整，以确保公司的高效运作，提升公司经营效率，促进公司健康快速地发展。 

第二条 组织设置的原则 

（一）必须支持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 

（二）应扁平、紧凑、高效，并相对稳定； 

（三）机构职能应清晰、精简、有利于强化责任，确保公司各项经营目标的实

现； 

（四）应以市场为导向，同时考虑机构自身的成长与发展； 

（五）有利于经营活动的开展，使资源配置得到优化； 

（六）应有利于部门、业务单元之间的高效沟通与协作，降低管理成本； 

（七）有利于信息的交流，促进经营管理活动的良性运行。  

第三条 组织机构设置原则 

（一）管理幅度适宜的原则； 

（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 

（三）业务单位之间便于协调、沟通的原则； 

（四）精干、节约、高效的原则； 

（五）职能明确，管理层之间便于授权的原则； 

（六）目标一致性原则。 

第四条 岗位的设置原则 

（一）直接上级唯一的原则； 

（二）逐级指挥和逐级负责的原则； 

（三）职权与职责对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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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监督职能与业务职能分设的原则； 

（五）相容职务相互分离的原则。 

第五条 公司内部管理控制原则 

（一）越级检查原则：上级可对直接下级进行检查，也可对下级的下级进行检

查，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处理，但不能越级指挥； 

（二）例外管理原则：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由上级来处理意外出现的问题，凡

是有重复性质的例行性工作，要制定出制度、流程和规范，授权下级处理； 

（三）目标分解控制原则：依据公司下达的战略规划和年度目标，将公司需要

完成的主要经营指标层层分解，从总裁到分管副总裁（总监）到部门部长到员工层

层进行考核和控制。 

（四）成果导向原则：管理控制应使各项工作能够按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要求来

进行。 

（五）目标一致性原则：公司鼓励员工和各级管理人员在管理控制系统不完善

的地方，在工作和条件处于非常时期时，按照公司的目标要求，主动采取积极的措

施和行动。 

(六）越级上告原则：下级对直接上级的工作失误进行劝阻，但其不听者，可

越级上告。 

第六条 公司各组织沟通和协调的原则 

（一）指示与命令全部按照指挥系统，自上而下，逐级下达。 

（二）各部门在明确界定的业务范围内，严格执行上级下达的指示与命令，顺

利地完成各项业务。 

（三）涉及到跨部门的业务，相关部门必须积极主动联系，有效地协调解决；

不允许存在任何妨碍业务工作顺利完成的言行。 

（四）执行的情况与结果，必须及时、准确和全面地逐级上报。 

第七条 权限行使必须按下列原则进行 

（一）权限的行使者行使权限，原则上由直线指挥系统的各级管理者行使；但

是，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把一部分权限委让给非直线管理者来行使，但必须规定

代行或委让截止日期。 

（二）权限行使的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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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行使者只能在权限行使规定范围和规定期限内行使权限。 

（三）权限的委让与代行 

在权限行使者不能行使权限的情况下，原则上其权限由直线管理的上级代行或

授权给其下级中职务级别最高者，一旦权限委让给他人，或由他人代行，该管理者

不得行使权限。 

（四）对权限行使的干涉 

直线管理的上司不得干涉其下级行使权限；下级不得妨碍上级指挥、监督和控

制。 

（五）直线管理者间的协商 

在直线管理者之间发生分歧、出现意见和纠纷时，按下列程序解决： 

A、通过共同的上一级主管解决； 

B、通过各自的上一级主管协商解决； 

C、提交经营分析会议或总裁办公会议协商解决。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八条 组织机构设置与调整权限 

（一）公司整体组织机构的调整应根据公司整体战略和内外部情况，经公司董

事会研究、通过后实施； 

（二）公司总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调整，由公司人力资源部根据公司实际运营

状况和组织机构设计原则提出，报公司总裁办公会审议、董事会审批后实施； 

（三）公司下属各单位内组织机构的设置和调整，应由各单位总经理批准后，

上报公司总部人力资源部核定，经总裁办公会审批后实施。 

第三章 管理流程 

第九条 组织机构设置和调整流程 

（一）每年底公司根据整体发展需要发布下一年度公司组织机构。公司下属各

单位于每年年底根据公司下一年度组织机构设置情况及本单位发展需要发布下一

年度组织机构。 

（二）相关单位在提出组织机构的设置和调整时，应对设置和调整的目的、隶

属关系、人员编制、岗位职责及关键岗位任职资格做出明确、成文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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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力资源部根据公司发展需要拟定公司组织机构设置和调整方案，报人

力分管领导审核。 

（四）总裁办公会、董事会对公司组织机构设置和调整进行审议，审议通过后

由人力资源部组织实施。 

第十条 部门职责制定与调整 

(一）人力资源部根据公司组织机构图设置和调整组织各部门编制部门职能职

责，报分管领导审核。 

（二）总裁办公会对各部门职能职责进行审议，通过后由人力资源部进行发布

并实施。 

第十一条 岗位职责制定与调整 

（一）人力资源部根据各部门职能职责组织各部门编制和调整岗位职责。 

（二）各部门根据部门的职能职责编制和调整岗位说明书。 

（三）人力资源部汇总各部门的岗位说明书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并报分

管领导审核。 

（四）分管领导审批后，由人力资源部发布并由各部门实施。 

第十二条 人员编制 

（一）公司及其下属各单位应在每年底确定次年组织机构及相应人员编制，报

公司人力资源部审核，分管领导审核，总裁审批后执行。确定后的组织结构与人员

编制计划在下一年应严格执行，确因业务发展需要调整的，需经公司人力资源部上

报分管领导审核、总裁审批后执行。 

（二）公司及其下属各单位的人员编制依各单位的业务和发展需要设置职位，

坚持精简、高效、满负荷工作的原则，实行和鼓励按需设岗。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由各单位在有关管理细则中予以规定和补充。本制

度中有关部门职能及岗位说明书部分将随着公司的发展而适时加以修订。 

第十四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修订权属公司董事会，本制度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后公布实施。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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